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幸福獨居好朋友-114 年孤獨處方箋計畫 

合作社區招募簡章 

-老盟邀請您一起關心社區獨居長輩- 

一、 緣起 

研究顯示，當孤獨的問題長期存在並成為苦惱與挫折時，對身心健康會有不良的影

響。然而，感到孤獨和被社會孤立的情形，在老年人之間卻是相當普遍的。根據衛生

福利部 2017 年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共 20.3%的高齡者有時或常常會感受

孤單寂寞；而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以下簡稱老盟)2022 年針對六都長者進行的調查顯示，

有 20.7%的長者認為自己的身體和心理整體健康狀況不好、更有高達 51.6%的長者最

近三個月內完全沒有任何的社會參與。綜上所述，減緩老年孤獨並增加老年人的社會

參與及社交網絡，是提升高齡者身心安適、降低公衛風險的重要策略。 

據此，老盟於 111 年首度推展「孤獨處方箋」實驗計畫，今年更依照前兩年的實

驗經驗進行修訂並持續推展，經過近三年的推動，計畫漸趨成熟。而第一年的研究也

顯示接受「孤獨處方箋」服務介入的獨居長者，孤獨識能總分有顯著上升(由 38.87 分

增到 41.95 分)，運用 UCLA 量表測量之孤獨總分也在服務介入後有顯著的降低(由

13.55 分降至 11.60 分)，同時，獨居長者的社會支持和生活滿意度也都有顯著的增加。

由此可見，本方案所發展之服務模式，確實能達到緩解老年孤獨、增加老年人社會互

動與支持的效果。 

社區的培力需要長期的耕耘，老盟將於 114 年度持續推展「孤獨處方箋」計畫，

欲邀請各縣市政府推薦符合條件且有意合作推廣理念之社區，共同研議適合在地獨居

長者的「處方箋」，為獨居長者常見問題提出解方，建立安全互助型的社區支持網絡。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三、社區提案條件： 

1. 已立案且組織運作健全的在地社區發展協會。 

2. 社區內獨居在家或僅與配偶同住，且較少外出參與社區活動之長者，至少 15 名以

上。 

3. 社區至少有 15 名常規提供服務志工。 

4. 須經由縣市政府社會局推薦；原住民地區原住民相關單位亦可由原住民處推薦。 

四、預計合作事項： 

計畫目標：與老盟共同開發社區在地的獨居互助模式，建立安全互助型的社區支持網絡。 



 

 第一次合作本案之社區須運用老盟設計之問卷完成社區內 100 位長者孤獨感盤點。 

(一) 接受老盟相關培訓及輔導工作 

1. 完成 2 次計畫團隊專家委員社區實地輔導(需接送委員往返社區)。 

2. 參與 3 次社區線上聯合團督。 

3. 社區計畫主持人及至少 2 名社區幹部、志工隊長或志工、專案人員等，共三人，

需至台北接受老盟辦理之計畫開展工作坊及教育訓練課程(估計 2-3 天)。 

4. 社區計畫主持人及至少 2 名社區幹部、志工隊長或志工、專案人員等，共三人，

需至台北參與年度成果交流研討會。 

(二) 社區自辦活動 

1. 招募至少 10 名社區在地之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參與幸福好朋友志工訓練(預計 16

小時獨居長輩關懷與服務課程，須全程參與，講師名單需至少兩周前提交老盟審

核完成方可辦理)，完訓取得「幸福好朋友志工」資格後，提供在地獨居長者關

懷服務。 

＊ 志工訓練課程主題為：孤獨處方箋計畫說明(1 小時)、志工服務倫理與

自我保護技巧(2 小時) 、相關服務資源認識與運用(1 小時)、獨居長者

心理情緒問題及服務介入與溝通方式(3 小時)、關係建立與敲門磚-獨老關

懷訪視技巧(3 小時)、財產安全、防詐騙與信託宣導(3 小時)、志工自我

關照與療癒-談替代性創傷與情緒紓壓(3 小時) 

2. 服務至少 10 名「不能或不願」出門參與社區活動之廣義獨居長輩到宅關懷服

務。 

＊ 備註：本案服務之獨居長者包含僅與配偶同住、同住者多數時間不在家，晚

上才回來、同住者未能提供生活照顧與支持…等實質獨居之長者。 

＊ 服務方式：幸福好朋友志工兩兩一組，每月至少一次依長者特質及喜好帶活

動進獨居長輩家中同樂，每週電話問安關懷(或到宅關懷服務)至少一次，並

不定期提供安全支持服務。(註：本案不進行單純的健康量測與生理健康關

懷，請著重心理層面之情緒支持) 

＊ 服務前及年底，志工及獨老皆需完成老盟設計之前後測問卷。 

3. 本年度辦理至少 5 堂幸福獨居創意課程給「幸福好朋友志工」參與，提供志工

導入獨居長輩家中之活動參考。 

4. 由本計畫主持人偕同本案志工隊長(志工隊長需參與老盟辦理之計畫開展工作

坊)，帶領幸福好朋友志工辦理獨居個案討論分享會，每月 1 次，本年度至少辦

理 5 場次的討論會，討論實際服務狀況與困難協助排除，並作成紀錄。 

5. 需依老盟格式完成獨居長輩服務概況表(每兩個月填寫一次)。 

 



 

(三) 結案檢附資料 

1. 提供相關成效與數據(包括但不限於：使用老盟提供之前後測問卷進行成效評估、

服務人次統計、個案故事、服務過程影片紀錄…等)。 

五、計畫執行期間：自本案核定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15 日止 

六、補助辦理經費：每個合作社區補助執行費用 10-20 萬元，老盟保留依總預算調控最高補

助金額之權利(相關預算之單價限制請參考經費項目說明，請社區自行編列預算表，並依

老盟最終核定為準)。 

(一) 經費核定與撥款方式：由社區提具申請基本資料表(如附表一)，經專家審查通過後簽

訂合作契約書，即撥款 80%，期末計畫成果資料繳交完成後撥付剩餘 20%款項。 

(二) 可編列之經費項目及說明如下(社區請自行依需求調整，惟各項目不得超出最高單價

限制)： 

 本案經費不得用於採購超過 10,000 元以上之設施設備費用。 

預算項目 單價上限 備註 

計畫主持人費用 3,000 元/月 提供計畫主持人每月督導計畫執行之費用。 

計畫志工督導費 1,000 元/月 

符合本案志工督導資格者(參與老盟之計畫開展工作坊與

教育訓練者)，自社區開始進行獨老服務後，需帶領志工

團隊討論與解決所遇問題，至少需辦理 5 次獨居個案討論

會議，並可領取志工督導費。 

 若已領有主持人費用者不可支領此費用。 

專家委員出席費 4,000 元/次 
社區若欲邀請本案專家委員至社區進行指導，或協助帶領

獨居個案討論會議，則可編列此筆費用。 

志工訓練課程講

師費 
2,000 元/時 

須編列 16 小時之幸福好朋友志工訓練(課程主題由老盟訂

定)，授課講師需經老盟核定。講師費最高 2,000 元/時，

內聘需折半(1,000 元/時)請領。 

 內聘人員定義：在社區具有職位之人員，如社區理事

長、理監事、總幹事、社工、輔導員、專員…等，若

僅為社區志工，不列入內聘人員定義。 

創意課程講師費 800 元/時 
須編列至少 5 堂創意課程講師費，創意課程講師費最高

800 元/時，內聘需折半(400 元/時)請領。 

幸福好朋友志工

到宅訪視費 
800 元/人/月 

以獨居長輩為單位，每月每個獨居長輩最多可編列 800

元費用，費用提供給志工，補貼關懷訪視活動之材料費、

誤餐費、電話費、交通費…等。 

社區獨老需求盤

點訪視費 

50 元 提供每案 50 元費用給協助進行 100 名獨居長者盤點之志

工 

 註：112 年度已合作過之社區不需再次盤點 

餐費 100 元/人 
志工訓練、創意課程、志工個案分享會…等活動誤餐費，

餐費總額不可超過$30,000 元。 



 

差旅費  

本案專家委員至社區進行指導、志工訓練或創意課程講師

至社區授課、社區志工至台北參加老盟活動(計畫開展工

作坊與教育訓練、成果交流研討會)等活動之差旅費。 

相關保險費用  
社區夥伴至台北參加老盟活動之旅平險、志工一年期意外

險等各種保險費用。 

課程材料費  志工訓練或創意課程講師所用之材料費。 

雜支  文具、郵電、印刷、茶點…等相關支出，最高不得超過

$10,000 元。 

七、計畫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27 日止(以郵戳為憑)。 

八、申請方式：請有意申請之社區發展協會以公文將(1)申請基本資料表及(2)計畫書(格式不

均，需一式兩份)寄送至本聯盟企宣組曾繁亞副主任收(103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05

號 2 樓)。 

＊ 相關資料請使用迴紋針或長尾夾，請勿以訂書針裝訂。 

九、聯絡方式： 

聯絡人：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曾繁亞副主任 

電話：02-25927999*224 

Email：monkeylacky00110@oldpeople.org.tw 

地址：103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05 號 2 樓 

mailto:monkeylacky00110@oldpeople.org.tw


 

附表一 
幸福獨居好朋友-114 年孤獨處方箋-申請基本資料表 

申請單位(全名)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單位負責人  

本案聯絡人姓

名與職稱 

 
連絡電話 

 

聯絡信箱

(email) 

 
單位成立時間       年      月成立 

目前會員人數 

共        人 

(男：   人，女：    人) 會計人員 

□全職聘任 □兼職聘任    

□無償志工 □其他(請說明)： 

                       

申請單位常態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約可容納     人) 

 該地點為： □公有空間但單位可自行運用   □公有空間需與他人共用  

           □單位自租    □幹部或志工家借用   □其他：                       

申請單位常態

志工情形 

 目前共有幾位     志工(其中有     位為 65 歲以上長者)，其中受過基礎訓

練領有志工證者有      人 

 志工共分為     組，志工隊長在社區服務幾年：    年 

 志工開會頻率：至少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其他       一次      

社區是否有自

己的 fb 或網頁

(請貼連結路徑) 

□無 

□有，名稱:                      

連結路徑： 

本案計畫主持

人姓名與職稱 

 

本計畫主持人

簡歷 

 在社區參與角色與相關學經歷背景(學經歷不限，但計畫主持人須為單位理事長、理監

事或總幹事)： 

單位近兩年 

榮譽獎項 

請條列式簡述社區曾獲得地方或中央或民間企業相關獎項 



 

單位 114 年預

計執行業務 

請分點簡述 114 年度接受政府或民間合作或自行開發的方案內容(例如：社區關懷據點) 

社區區域需求 

 社區服務範圍(哪些村里範圍)：                                      。 

 社區總人口數：        ，社區 65 歲以上長者人數          。 

 社區獨居長者人數：           

 社區獨居長者常見狀況與需求(請以 30 字內簡述)： 

                                                                      

                                                                      

上述資料皆確認無誤 

理事長 

姓名：                

      年當選此屆理事長 

單位圖記(用印)            理事長簽名或用印 

 

 

 

縣市政府社會

局或原住民處

推薦 

 推薦人工作單位：           

 姓名與職稱：         

 推薦分數        (最高分數 10 分)  

 推薦理由(請以 200-300 字左右簡述)： 

 

 

 

 

                                     推薦人簽名： 

＊ 註 1：本申請表請單位用印及推薦人簽名後，連同計畫書掃描影印寄出即可(請同步寄出紙

本一式 2 份、mail 電子檔至 monkeylacky00110@oldpeople.org.tw )。 

＊ 註 2：計畫書內容格式不限，但須包含以下項目：社區簡介、社區獨老概況與需求、

志工訓練課程講師及相關學經歷、創意課程內容(需註明講師背景及相關學經歷)、計畫

主持人簡歷(主持人須為提案單位理事長、理監事或總幹事)。  

＊ 註 3：相關資料請使用迴紋針或長尾夾，請勿以訂書針裝訂。 


